
屏東縣忠孝國民小學畢業生受獎辦法 
106.08.29 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108.02.2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    據： 

(一) 教育部 97 年訂定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 104.09.30 屏東縣忠孝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二、目    的：鼓勵學生積極學習並踴躍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激發潛能、發揮專長。 

三、獎勵對象：本校該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四、承辦單位：教務處及學務處 

五、申請日期：由教務處與學務處依據該學年度行事另訂之。 

六、受獎類別及名額： 

(一)學業成績優良獎 

1、受獎名額：每班受獎名額為該學年度畢業班最多之班級學生人數乘以 0.45(無條件進入)。 

2、成績計算： 

(1)採計範圍：畢業生五年級與六年級，共四個學期之各領域學期總成績。 

(2)計算方式：七大學習領域依學習節數加權後之平均成績。 

(3)適用對象：自 107 學年度起升上五年級之學生。 

(二)特殊表現優良獎 

1、受獎名額：該年畢業班級數之 3倍 

2、獎勵範圍：個人只要獲得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機關或教育機關有正式核准文號之獎項即可

提出申請。得獎資料採計自一年級起至六年級申請日期截止前為止。 

3、申請方式： 

(1)由學生或其家長/監護人主動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2)填具申請表(如附件)後，連同獎狀影本送審，交教務處審查。 

       4、審查方式： 

          (1)初審：由各處室聘請相關人員組成教務處成績初審小組，就學生所提送之資料進行

審查。 

          (2)複審：確認總分後，進行排序，送交本校畢業生受獎審查小組審核，擇優錄取受獎

人員。 

5、得獎事蹟計分標準：  

            名次、獎項 

 比賽性質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特優 優選/優等  佳作/甲等  入選 

專業級 高級 中高級 中級 初級 基礎級 

中央單位 12 10 8 6 4 2 

中央及語言認證 12 10 8 6 4 2 

縣府來函，有附上文號者 6 5 4 3 2 1 

其他縣市政府 6 5 4 3 2 1 

 



6、補充說明： 

(1)若同一名次得獎者非僅 1人之競賽，視同個人得獎，分數不折半。 

(2)錄取分數最低門檻為 5分，若經審核後未達最低門檻 5分，則不予錄取。 

(三)體育獎 

1、受獎名額：該年畢業班級數之 3倍 

2、獎勵範圍：個人只要獲得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機關或教育機關有正式核准文號之獎項即可

提出申請。得獎資料採計自一年級起至六年級申請日期截止前為止。 

3、申請方式： 

(1)由學生或其家長/監護人主動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2)填具申請表(如附件)後，連同獎狀影本送審，交學務處審查。 

       4、審查方式： 

          (1)初審：由學務處成績初審小組，就學生所提送之資料進行審查。 

          (2)複審：確認總分後，進行排序，送交本校體育推展委員會審核，擇優錄取受獎人員。 

       5、得獎事蹟計分標準： 

           名次、獎項 

 比賽性質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選/優等 
第三名 

第四名 

佳作/甲等 
第五名 

第六名 

入選 

全國 

（含南部七縣市以上） 
12 10 8 6 4 2 

縣級 6 5 4 3 2 1 

       6、補充說明： 

          (1) 同一賽事(大會)只能選擇一項最佳成績申請。 

          (2) 團體得獎視同個人得獎給分。 

          (3) 學生須代表本校參賽，得獎獎狀才能計分。 

          (4) 本校目前三大校隊（羽球、跆拳道及桌球），申請學生依照原屬校隊積分排名提出

成績最佳前三名（須為現役選手）。 

          (5) 田徑賽成績須個人成績優異，由學務處成績初審小組推薦，經體育推展委員會審

核，擇優增額錄取。 

    (四)服務獎 

受獎名額為該學年度畢業班級數的 1.5 倍，每班導師限推薦 1 名，其餘名額由行政單

位推薦。 

七、上述獎項最終受獎名單，由本校畢業生受獎審查小組審核確認。畢業生受獎審查小組由 教務

處選聘校內行政人員代表、本校教師會代表及家長代表組成。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忠孝國民小學【112】學年度畢業生特殊表現獎、體育獎申請表 

申請學生班別姓名 六年【   】班 姓名：【             】 

申請獎項（請勾選） □ 特殊表現獎（送教務處） □ 體育獎（送學務處） 

序號 比賽名稱 

名次 

自評分數 
審查分數 
（免填） 個人 團體 

1 
      

2 
      

3 
      

4 
      

5 
     

6 
     

7 
     

8 
     

分數合計    

排名  審核人員簽名  

一、特殊表現獎、體育獎申請需要分開填寫。 

二、申請表填完後，請附上「獎狀影本」一起送件審查。 

三、截止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下班前。 

四、備註： 

1.特殊表現成績若屬縣級以上單位（如雲林縣、高雄市…等）且有文號者則認可。鄉鎮市公所 

（如：屏東市、潮州鎮）非縣級單位，故相關比賽不列入計算。 

2.私人機構、民間單位或協會辦理的音樂或舞蹈比賽（如屏城音樂大賽、四季音樂大賽、六堆 

音樂大賽、街舞比賽…等）不列入計算。 

3.私人機構、民間單位或協會辦理的數學或英語檢測認證，不列入計算。全民英檢、Cool English 

比賽等均由教育部委辦，故積分採計。 


